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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东方朔 冯平

生活在当代市场社会的境况中，人们会发现，那种当年还

属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道德观念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

人瓦上霜”如今已渐渐地获得了人们道德心理上的认可，至少

它已不像以往那样令人们反感。这似乎在说，一个人只需要做

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他人的情况究竟如何，那纯粹是他人的事。

而这种所谓“纯粹是他人的事”大体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他人的权利自有他人相应的义务，别人无需操心；一是作为

独立的个人，我们不能因为要管他人瓦上霜之事，而不惜侵犯

他人的权利（俗语中常说的“瞎操心”），换言之，即便我们有好

心去做好事，我们也还得学会尊重他人，处理好其间应当有的

界限。

假如上述议论可以还原成一组画面的话，那么，我相信，这

组画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并不陌生。

然而，我想要说的是，在当前，愈来愈多的人认可“各人自扫

门前雪”毕竟可以解释成人们“权利—义务”意识不断提高的表

现，而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进步（尽管它不乏冷漠）。当代社会的

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人生七尺堕地以后，敦之于身的重要的一点



便是权利和义务的对应与平衡关系，［员］

〔员〕

但是，具体到“莫管他

人瓦上霜”则问题似乎要远为复杂一些。如果说“各人自扫门前

雪”强调的是亚当的归亚当，夏娃的归夏娃，权利、义务、责任，清

楚明确的话，那么，“莫管他人瓦上霜”则涉及传统的道德品性或

道德品质在当代的生存处境问题。人们大概不会有多大的争

议，此处所谓“管他人瓦上之霜”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泽赠皂遭燥造蚤糟皂藻葬灶蚤灶早）的说法，而此象征意义亦并非是指这种道德
行为必依于侵害他人权利而立，而是说，这样一种行为所表现的

道德品质（德性，比如以邻为善，慷慨助人等）在传统社会中原为

天然定位，不言而喻者，但在当代社会却不免于被冷落和被遗忘

的命运。

这便是德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

但是，何以会出现这种困境？

理由当然颇为复杂。但假如允许我们作简单的陈述，最直

接地，我们可能会指出，在当代社会，标示个人自我之规定性的

一个重要方面乃是“权利—义务”的特殊平衡关系，亦即有一份

权利便尽一份义务。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争取人的自

由、平等的权利，自此以往直到罗尔斯等人，在他们自由主义“人

圆 德性论

〔 员〕 ［员］ 当代社会（自由民主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之一就表现在人在社会生活
中所承受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上。当代社会强调有一份权利尽一份义

务，但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所承受的更多的是一种义务，尤其是一种道德义务，

而不是一种权利。刘宗周在《人谱·证人要旨》中有非常形象的说明，刘宗周

云：“人生七尺堕地后，便为五大伦关切之身。而所性之理，与之一齐俱到。分

寄五行，天然定位⋯⋯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率性之谓道’是也。然必待其

人而后行。故学者工夫，自慎独以来，根心生色，畅于四肢，自当发于事业，而

其大者先授之五伦⋯⋯‘五伦间有多少不尽分处？’夫惟尝怀不尽之心，而黾黾

以从事焉，庶几其逭于责乎。”后面我们将会说到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同

正是造成当代社会德性伦理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观”的背后其实都预设了这样一种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对

应关系。但问题恰恰在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或德性（行为）原

本并不依傍于相应的权利，德性原本也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只

是以义务的形式出现。［员］

〔员〕

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在传统社会中为

人们所珍视的诸如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仁慈友善等等道德品

质，在当代社会，便不再是人之为人所当尽的义务，而仅仅成为

现代社会中公民手里可以斟酌决定的自由裁量权（凿蚤泽糟则藻贼蚤燥灶）。
的确，在现代社会，某一被要求的德性，对具体的人来说可以是一

种义务，但却没有与此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然而，要求一个人于

一时一地，去尽某一义务的行为固然可能，但要求所有的人在任

何时候都去尽那些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行为，却几乎是不可能

的，尤其在个人的权利意识被激情撩动的今天。这大概就注定了

传统的德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必然要遭受被遗落的历史命运。

当然，考量德性被遗落的原因，显然要远为复杂。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哲学，在遗落了德性理论以后，

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一追问即直接将我们的思路带入到

伦理学研究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中去。［圆］

〔圆〕

所谓普

遍主义主要是指自笛卡儿、康德和罗尔斯以来等自由主义的伦

理理论，而所谓特殊主义则主要是指 圆园世纪 愿园年代以来流行
的共同体主义以及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

站在特殊主义立场，早在员怨愿园年，麦金太尔便在《道德哲学

猿序

〔 员〕

〔 圆〕 ［圆］ 在 栽燥憎葬则凿泽允怎泽贼蚤糟藻葬灶凿灾蚤则贼怎藻一书中，韵蒺晕藻造造在第一章便检讨了普遍主义与特殊
主义的古代根源及现代遭遇。由于涉及的问题颇为复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参看该书责责援员员原猿苑。此外，由于本书是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之
争的一种调和和上遂的解决，故其对上述两种伦理思路的长短得失不乏独到

的分析。

［员］ 韵灶燥则葬韵蒺晕藻造造：栽燥憎葬则凿泽允怎泽贼蚤糟藻葬灶凿灾蚤则贼怎藻—粤糟燥造造藻糟贼蚤增藻葬糟糟燥怎灶贼燥枣责则葬糟贼蚤糟葬造则藻葬泽燥灶蚤灶早，
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怨远，责援员猿怨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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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伦理基础的寻求为何困难重重？》一文中，对当代道德危

机的症状以及道德哲学的特点进行了概括。麦金太尔认为，当

前道德失序的表面症状充分地表现在当代的道德论辩中，双方

源于理性辩护的那些前提是相互矛盾和不可公度的。比如一会

儿说人们有权堕胎，一会儿又说有些堕胎是正当的，有些则不正

当。当“正当”与“不正当”皆假理性以行之时，并不表明理性的

重要，而只是说明了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蚤灶葬遭蚤造蚤贼赠）。因此，麦
金太尔认为：“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

种直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对立的道德判断之

间处理优先性问题方面的无能。”［员］

〔员〕

而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麦

金太尔又直接指谓，当代自由主义伦理学之所以问题重重，其中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由于在他们的理论中所包含的自我是

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规定的自我，这种自我“不具备任何必然社会

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圆］

〔圆〕

，他可以是任何东西，因为他什么也不

是，这样一种自我又被查尔斯·泰勒称之为“自我定义的自我”［猿］

〔猿〕

。

即此以观，我们大体可以说，德性在现代社会的失落，除了

其直接的原因之外，因理性的“无能”所引发的道德的困境，以及

由自由主义的“人观”（糟燥灶糟藻责贼蚤燥灶燥枣责藻则泽燥灶）所表现的凌驾于社会

之外的人的特点，似乎皆是造成当今社会德性边缘化的重要原

因。就前者而言，从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就一直试图为道德规

则的普遍有效性提供理性的合法性证明，但在麦金太尔看来，这

源 德性论

〔 员〕

〔 圆〕

〔 猿〕 ［猿］ 悦澡葬则造藻泽栽葬赠造燥则，“匀藻早藻造”，悦葬皂遭则蚤凿早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苑缘，责援远援

［圆］ 粤援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年版，第
源圆页。

［员］ 粤援酝葬糟陨灶贼赠则藻，“粤悦则蚤泽蚤泽蚤灶酝燥则葬造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宰澡赠陨泽贼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贼澡藻云燥怎灶凿葬贼蚤燥灶泽燥枣
耘贼澡蚤糟泽杂燥云则怎泽贼则葬贼蚤灶早？”运灶燥憎蚤灶早葬灶凿灾葬造怎蚤灶早—栽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悦燥皂皂燥灶砸燥燥贼泽藻凿遭赠匀援
栽援耘灶早藻造澡葬则凿贼，允则援葬灶凿阅援悦葬造造葬澡葬灶，栽澡藻匀葬泽贼蚤灶早泽悦藻灶贼藻则员怨愿园，责责援圆园原圆员援



些努力和尝试都一一失败了，剩下的，除了理性的自我独大和一

副“道德帝国主义”［员］

〔员〕

面孔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就后者言，不

论自由主义是以何种方式表述，在他们理论的内在格局中，个人

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在前社会的状态下就已经拥有了，社会至多

只是供个人利用的一个“协会”而已。因此，他们有关人的概念

是脱离了任何境遇的、光秃秃的个人，而由这种寡头的、光秃秃

的个人依程序化的理性作出的道德决定，除了具有工具性的外

在价值之外，于德性伦理所要求的道德品质的提升以及判断力

的提高不啻是南辕北辙。

无疑，建构实践理性的目的乃是为了指导实践。然而，站在

当代哲学的立场，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被哈贝马斯等人看作是

一种理性的独白（皂燥灶燥造燥早怎藻），已多少透露了这一努力所可能包
含的问题。那么，作为自由主义的当代代表，罗尔斯是不是会更

好一些呢？他能否避免康德的命运？［圆］

〔圆〕

在麦金太尔看来，两者

也只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问题一样的突出，因为从罗尔斯对

正义原则的先验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对于正义的重要。然

而，当罗尔斯把实践理性看作是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客观外在因

素之制约而能完全依正义原则作出判断的“干慧”时，这样一种

理性却因为缺乏任何合理的历史而无法获得其合法性之证明。

麦金太尔进而断言，实践理性也好，道德个人也罢，总是处于特

定的时空、脉络和社群之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特定社会的特

殊状况紧密相联。因此，任何试图建立某种横空出世，放之四

海，俟诸百世的普遍道德的愿望，可能都只是一种幻想；同样，我

缘序

〔 员〕

〔 圆〕 ［圆］ 罗尔斯自言，他建构正义论乃依康德的理路而来，但反对功利主义。

［员］ 粤援酝葬糟陨灶贼赠则藻，“粤悦则蚤泽蚤泽蚤灶酝燥则葬造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宰澡赠陨泽贼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贼澡藻云燥怎灶凿葬贼蚤燥灶泽燥枣
耘贼澡蚤糟泽杂燥云则怎泽贼则葬贼蚤灶早？”运灶燥憎蚤灶早葬灶凿灾葬造怎蚤灶早—栽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悦燥皂皂燥灶砸燥燥贼泽藻凿遭赠匀援
栽援耘灶早藻造澡葬则凿贼，允则援葬灶凿阅援悦葬造造葬澡葬灶，栽澡藻匀葬泽贼蚤灶早泽悦藻灶贼藻则员怨愿园，责援猿愿援



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政党、我的社群，除了这些独特的身

份规定之外，我就什么也不是。对此，麦金太尔认为，罗尔斯“从

未在他的结论中注意到，在他希望找到和谐与秩序的地方，他找

到的却是混乱。”［员］

〔员〕

反对普遍性规则，反对脱离社会的人观，主张处境性地、脉

络性地和角色性地理解人和人的道德，可以说是当今共同体主

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和桑岱尔等人）所主

张的德性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不看到，自圆园世纪愿园年代
以来，这股主张复兴传统德性伦理的努力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

这种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所持的理论已多少切中了时

代的道德病痛所致。同时，在理论上可以与之引为同调的，还有

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圆］

〔圆〕

就反对抽象的伦理

规则，主张具体的道德实践而言，伯纳德·威廉斯其实也多少可

以看作具有类似的思想倾向的哲学家，他反对抽象的哲学言谈，

认为哲学并不能产生新的道德知识，依威廉斯的说法：“我们可

以以伦理的以及所有其他的方式进行思考，除非历史和文化环

境使得这种思考变为不可能，然而，相比之下，哲学却几乎不能

决定何以我们应当如此思考。”［猿］

〔猿〕

毫无疑问，就把道德规则抽

远 德性论

〔 员〕

〔 圆〕

〔 猿〕 ［猿］ 月援宰蚤造造蚤葬皂泽，耘贼澡蚤糟泽葬灶凿贼澡藻蕴蚤皂蚤贼泽燥枣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匀葬则增葬则凿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孕则藻泽泽员怨愿缘，
责援苑源援伯纳德·威廉斯在此虽然是在“道德理论的风格或类型”上表达他对哲
学与伦理学的看法，然而，对当今流行的主流伦理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却

是其基本主张。

［圆］ 大体可以克拉克和辛普逊所编的《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思潮和道德的保守主义》
一书为代表，参见 粤灶贼蚤鄄栽澡藻燥则赠蚤灶耘贼澡蚤糟泽葬灶凿酝燥则葬造悦燥灶泽藻则增葬贼蚤泽皂杂援郧援悦造葬则噪藻驭耘援
杂蚤皂责泽燥灶藻凿，杂贼葬贼藻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燥枣晕藻憎再燥则噪孕则藻泽泽，员怨愿怨。

［员］ 粤援酝葬糟陨灶贼赠则藻，“粤悦则蚤泽蚤泽蚤灶酝燥则葬造孕澡蚤造燥泽燥责澡赠：宰澡赠陨泽贼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贼澡藻云燥怎灶凿葬贼蚤燥灶泽燥枣
耘贼澡蚤糟泽杂燥云则怎泽贼则葬贼蚤灶早？”运灶燥憎蚤灶早葬灶凿灾葬造怎蚤灶早—栽澡藻杂藻葬则糟澡枣燥则悦燥皂皂燥灶砸燥燥贼泽藻凿遭赠匀援
栽援耘灶早藻造澡葬则凿贼，允则援葬灶凿阅援悦葬造造葬澡葬灶，栽澡藻匀葬泽贼蚤灶早泽悦藻灶贼藻则员怨愿园，责责援圆园原圆员援



象化、工具化，把个人孤立化而言，共同体主义主张重返亚里士

多德式的德性论传统，主张从个人的身份认同中培养确定的价

值观和道德品质都不是没有理据的。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抉择

的确不是普遍规则演绎的结果，离开了个人的德性以及这种德

性赖以存在的特定的传统和共同体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普遍

规则对于具体的个人行为就难于发挥实际的作用和影响。

然而，问题果真就此而得以一了百当地解决了么？

假若如此，则共同体主义就将一时为人人所趋捧，而风行几

百年来的自由主义也就真的彻头彻尾地徒有其表。

但是，事实上，正如共同体主义批评自由主义有这样那样

的弊病一样，共同体主义自身也难免有其不足，而已经成为西

方人生命和生活中一部分的自由主义更不会因此批评而销声

匿迹。

姑且以建构实践理性为例，当共同体主义将实践理性只界

定为为特定的共同体的人们所遵循的理性原则时，这种在特定

范围内可普遍化的实践理性，在证明人的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上，

是不能由其自身提供合理的标准的。换言之，虽然我们可以批

评自由主义的伦理学建构普遍的道德规则的努力，然而我们却

不能为了规则的具体性而全然不顾实践理性的可普遍化的特

点。难于想象，一种道德理论对于特定范围内人们的行为的正

当与否都不能提供判断的标准，那么，其苦心建构的实践理性又

将如何指导人们的行为实践？另一方面，依共同体主义，德性的

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它是

一种技艺，也是一种心灵的习惯。从理论上看这一说法也不是

没有道理，但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而为某一特定传统和生活方式

中的德性加以无批判的辩护，此中却不能无疑。哈贝马斯在与

伽达默尔的论争中，已经相当有力地指出，传统也可以是“系统

苑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扭曲”（泽赠泽贼藻皂葬贼蚤糟葬造造赠凿蚤泽贼燥则贼藻凿）的传统。换句话说，传统的德性
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德性，它也可能是或可能产生丑恶的品德。

因而，我们必须对传统保持理性批判的态度，从而使我们对德性

的理解上升到社会科学的高度。

我们不厌其烦地 嗦，说了那么多有关西方的复兴德性伦
理的背景和线索，应该说这些大体都是二道贩子所做的工作，然

而，我们的用心却未尝不清楚，那就是德性问题之被西方学者重

新提起乃有其理论和现实存在的根源。此处我想要指出的是，

注重德性对于儒家来说原本就是一种深厚的传统，这一传统自

不必在内容上尽同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同时，在讲法上也不必尽

同于麦金太尔式的。但在如何求取幸福的人生，在如何保持德

性对人的自然生命的保合和润养上，东西方却多少有其相近的

看法。

诚如所言，儒家讲仁，仁是儒家道德理论的核心。但儒家的

仁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和基础，［员］

〔员〕

因而儒家的仁道原则

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然而，这种绝对性和普遍性是否合于康

德式的普遍主义伦理学？或者这种绝对性和普遍性是否经得起

共同体主义的批评？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都需要批判性地

回答。

简单地说，从道德理论的类型上看，尽管当代新儒家将儒家

的学说与康德的道德理论相提并论，竞长去短，而不乏创见，但

严格意义上两者并不相同，盖儒家的伦理学根本上属于德性论

理论，其不同于康德式的普遍主义的规范论当甚为明显。儒家

言仁，虽具普遍性和绝对性之品格，然而，仁之实现方法说到底

愿 德性论

〔 员〕 ［员］ 孟子的“几希”说似乎可以为证，参见《孟子·尽心上》，相关义理还可参见《孟
子·梁惠王上》。



要通过“能近取譬”来达成。因此，仁的特性离不开“感”与“觉”，

随感随应，即觉即润，而所“感”所“觉”即必定在具体的情境和脉

络中实现。换言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一方面，其“求仁

得仁”、“欲仁至仁”的实践理性将不因时空之限制而具有普遍

性、必然性和绝对性；另一方面，此仁心之兴发以及道德之决断，

却又从未流于如普遍主义规范论所不免的纯粹的认知意向，也

不可能如后期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那样或多或少沦为实现外在

利益的工具［员］

〔员〕

（无论是契约论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规则

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总是不免要让位于这一规则所能够使

人获得的最大利益的外在价值，罗尔斯的《正义论》所倡导的

“对优先于价值”正于此有关）。换言之，儒家的仁道原则虽具

普遍性，但却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普遍性，遵从仁道原则，就是

要人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去解释这一原则，实现

怨序

〔 员〕 ［员］ 若只是读到此为止，人们或以为儒家之伦理理论乃尽善尽美，不复有瑕疵。然
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个人觉得，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或思想，不论是自由

主义、共同体主义抑或是儒家思想，在整个哲学的大家族中，始终只是一特殊

的哲学思想，而对于这种特殊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从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理论

背景中来分析评判，才能对其长短得失有一较为清晰和确当之把握。对于儒

家伦理传统，人们倾向于主张对其采取“同情之了解”，此固不错。但此同情之

了解易使人局限于只从儒家思想之内部而观其结构与系统，所谓“判其间架，

见其眼目，得其要归”，然此大凡仍只是同一理论内部之伸展，其所能够达成

者，充其量只是对同一理论内部的一贯性、系统性问题之了解，以及尽可能采

取客观（亦即对古人立言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有一同情之了解）的立

场，但对此一理论系统之缺失，以及将此一理论放置在更为普遍的理论背景中

所呈现的不足却难于有敏锐的觉察，此是说的方法。在此方法之观照下，我们

就会发现儒家伦理在许多方面都还有它不免的限制，即以仁道原则而论，儒家

自有泛爱众而亲仁，万物一体之言说，且就其理论内部之系统而言，此普遍之

仁爱原则亦可有其一套理论的演绎。但就儒家伦理与世界的关联这一角度视

之，则儒家之仁爱原则的可普遍化问题却必须透过其所表现的理想性原则与

现实安排之曲折来加以把握，此中之理论得失则殊尚有待于我们自觉。



这一原则。［员］

〔员〕

因此，在儒家，道德是一种立身处世、学以为人的

艺术。孔子就不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教导学生何谓孝悌忠信，而

是在实践中教导学生在家当如何孝，在外当如何悌，为人处事当

如何“谨而信”，交友当如何“亲仁”。藉由这样一种德性的培养，

人的言动思行则皆因此而得以润泽生色，乃至淬面盎背。

然而，理论上的定然如此，与现实上的实然如是之间，总有

相当的距离，这是已经为历史所说明了的。近几十年来的改革，

由于时不我待的急迫，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和伦理观念世界更

处于两不着边的困境之中：一方面，能够适应于市场社会的普遍

的道德规范法则尚未建立；另一方面，传统的德性伦理却似乎如

堤决水溃，难觅踪影。仔细思量，我们便不难发现，当代的中国

人在道德的精神生活中，承受着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分裂

的、两极世界的拉扯和煎熬的痛苦，左脚站在现代世界，右脚却

在传统社会中徘徊。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有理由问，在民族的与

世界的，在传统的与现代的，在普遍的与特殊的，在德性的与规

范的等等理论和实践的考量中，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才能解

除道德心态上的左顾右盼，从而确立伦理的自信：因民族而世

界，因传统而现代？同样地，无论是出于理论的自觉还是出于实

践的需要，我们都有责任追问，在好的生活与生活得好之间，在

行之无违与学以至圣之间，在尽道德的分与尽道德存在物的分

之间，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时代的辩证与综合，我们才能在意义的

了解与有效性之达成问题上皆能得其恰当的照管与落实？

我们不能无忧。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肯定儒家德性理论的当代意义，首先不

园员 德性论

〔 员〕 ［员］ 此一说法在儒家确为实情，但它所包涵的双重意义却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
分析，不可草草放过。



是因为西方出现了复兴德性传统的思潮而步趋之，而是因为它

对于当今社会道德的工具化、形式化倾向具有针砭的作用。毋

庸违言，意义的生存论关联始终是我们考察儒家传统思想的第

一标尺，因为我们很清楚，假如意义之理解未能同时在有效性之

证成上相对着力，那我们就会徒然落入对存有历史的空想。因

此，对儒家德性理论的研究，我们便完全应当站在现代人的实存

经验中达成对其义理的可理解性（蚤灶贼藻造造蚤早蚤遭蚤造蚤贼赠），在行动中、在卷

入和牵涉中寻求意义，而不是在意义中寻求意义。由是观之，站

在当今道德混乱的实存状况下，对儒家德性理论的研究，不仅应

当是解释性的（藻曾责造葬灶葬贼燥则赠），而且主要应当是实践性的。事实

上，假如我们不仅仅止于了解之同情，同时也能够以实存经验为

基础，在更为普遍的理论背景下正视儒家的德性论传统，那么，

我们愿意指出，这一传统留给我们的优点与这一传统留给我们

的疑问，甚至是一样的多。

为此，请允许我不厌其烦再举一例。在传统的儒家伦理思

想中，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区别乃是其非常突出的特点。依

儒家，人的德性之知说到底就是一种体验、体证之知，［员］

〔员〕

亦如

伊川所谓的“真知”。从成德之学的规模和格套而言，道德必经

由个人之亲身实践方能确知其中滋味，即此而言，道德与其他知

识确有不同：道德就是事件，是人对自己全部的生存和生活事件

的历练。一个人如何有形态、有内容而立体地活于此世乃与道

德的实践、行为的亲证密不可分。历代儒家之所以皆主张检点

过端，消融习气，反对“传而不习”，强调“体物不遗”、“笃志而

员员序

〔 员〕 ［员］ 杜维明先生于 员怨愿缘年首次提出“体知”这一概念，以说明儒家德性之知的特
点，颇为生动形象，文载《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

员怨愿苑年。



体”，其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另一方面，所谓德性之知（在儒家可有许多不同的、但

意义相近的说法，如良知、乾知、独知或知体明觉等等）在儒家就

是独知、自知，而此独知、自知说到底乃是非常个私性的体验

（责藻则泽燥灶葬造藻曾责藻则蚤藻灶糟藻），而不是一种“交叠共识”（燥增藻则造葬责责蚤灶早糟燥灶泽藻灶鄄
泽怎泽）。当我说到这里时，我必须马上声明，为避免人们对我可能
的指责，我并没有、也不想在“个私体验”与“交叠共识”之间在价

值层级上提出一个高低上下，而只是就此作一客观的描述。接

下来我们想指出的是，从形式上看，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假如我

们对道德原则的信守、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还依然沿袭传统德性

之知的那种内在的个私体验，动辄“本体洞彻”、“见道分明”，却

又无法示人所“彻”何“体”、所“见”何“道”的话，那么，我们又如

何指望这种德性理论能为现代人所接纳、所认同？另一方面，从

内容上看，以当今哲学研究的视野，作为“独知”的德性之知所表

现的个人意识的明证性，可否足于证明道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

基础？抑或，这种所谓个人意识的明证性只有借助先验的语言

规则才能保证其公共性之品格，进之于在意义的了解和有效性

之达成上，皆能得其因圆果满之落实？［员］

〔员〕

大体上，在西方，经由近代的“意识哲学”之后，进入 圆园世
纪，语言哲学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一哲学”，人们乐于谈论

的圆园世纪的哲学转向就是指的语言哲学的转向。在英美，从皮

圆员 德性论

〔 员〕 ［员］ 就当今哲学研究的视野而言，无论是哈贝马斯、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罗伊
斯的“解释共同体”抑或米德的“普通话语的共同体”皆指向康德式的先验主体

所包含的个人意识的明证性问题。一个人见道真不真，心与理一不一，必须以

人所公许的语言规范传达于他人，否则，这种所谓的德性之知便不免于一种类

似纯粹的个人的痛苦体验一样的东西。因此，个人见道之经验、本心证会之经

验必须依以交往共同体的先验的语言游戏规则，方能获得其公共性之品格，这

也是人的德性之知可理解的基础。



尔士、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到最近的斯特劳逊、奎恩和普特南；

在欧陆则有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当今活跃的哈贝马

斯和阿佩尔等，他们的共识或许表现在认为语言乃是人类知识

之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哈贝马斯等人

苦心建构的交往伦理学透过有关语言行动的先验语用学的解

读，一方面在于确立道德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以拒斥伦理学的相

对主义，另一方面则使得道德判断不再局限于一个人的内心独

白，而必须建基于实践讨论的共识之中。

扣紧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我们自然要问，德性之知（或良知

呈现）的有效性问题究竟当借助何种方法才能得以实现？是安

立在自我的明证性上还是必须同时藉由别的途径来得以完成？

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一个人“见道不见道，体上工夫足不足，

本体透彻不透彻”、“心性一不一、心理一不一”，［员］

〔员〕

这些问题是

否纯粹全由个人的直觉体悟就可普遍化？或仅本于个人的成德

体验就可达到人所共识的客观性？既如此，何以玛格丽特·米德

所主张的根据交往共同体的符号互动的内在交互关系来解释心

灵与自我意识的观念会如此引人注目？阿佩尔似乎对此斩截得

非常分明，个人意识的明证性只有借助语言规则的沟通，才能成

为一种对我们来说的陈述的先天有效性，并保证个人意识的公

共品格，而哈贝马斯则认为：“新的语言观具有先验特征，其范式

意义首先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先于主体哲学，因为主体哲

学必须依靠对意识事实作反身理解。”［圆］

〔圆〕

哈氏此说意在表明，

现代哲学对语言的回归，已使单独的个人意识的状态不再孤独，

同时，也使先天的道德意识（良知、心体或德性之知）落实到生活

猿员序

〔 员〕

〔 圆〕 ［圆］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圆园园员年版，第源源页。
［员］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湾正中书局员怨远愿年版，第缘怨页。


